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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松江区政府投资项目、大居

配套和核准类项目委托咨询评审服务

（教育类）包件 2 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721832023201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松江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（本部） 乙方：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园中路 1号 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3447 号

邮政编码：201620 邮政编码：200125

电话：37735710 电话：021-20507167

传真： 传真：021-20507267

联系人：闵捷 联系人：蒋应红

为进一步加强松江区政府投资项目、大在居配套和核准类项目委托咨询评审的管理，规

范政府投资行为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，经公开招投标，乙方被选定为 2023 年度松江区政府

投资项目、大居配套和核准类项目委托咨询评审服务（教育类）的咨询评估单位，经双方

友好协商，特签订本委托服务框架协议。

第一条 委托事项

1.1、项目建议书评估（含调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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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核准申请报告、初步设计和概算评估（含调整）；

1.3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度评估）（含调整）；

1.4、其他需要评估、咨询的事项。

第二条 框架协议适用期限

委托期限合同签订后一年，若包件内金额使用完毕，合同终止。凡此期间甲方可根据

实际工作情况委托乙方进行本协议第一条所规定事项的咨询评估。

第三条 收费标准及支付

3.1 根据乙方的投标承诺，以《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委托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19〕13 号）标准下浮 %执行（详见投标文件）。

3.2 委托期限内，乙方咨询评估服务费用金额上限为¥1000000，人民币 壹佰万元整，

每一咨询评估服务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委托评估项目情况为准。委托期限未届满，但咨询评

估服务费用金额上限已达到的，甲方可依法委托其他中标单位进行评估。

3.3 费用支付：咨询评估服务费用于乙方完成对应委托项目的咨询评估服务、提交评估

报告并听取有关意见，且评估报告经甲方认定、书面确认验收后，由甲方予以支付。

3.4 因甲方原因需要对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调整所产生的评估费用在上述

第 1 款约定的费用计算基础上，根据调整复杂程度和内容再下浮 30%-90%，且经双方协商后

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3.5 其他特殊事项评估费用按照相关规定确定。

第四条 咨询评估的要求与权限

4.1 乙方受甲方委托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评估服务，并以独立第三方名义提出公正、

合理、专业的评估意见，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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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乙方应遵守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规定的回避原则，对乙方因回避原则无法

评估的项目，甲方可委托其他中标单位进行评估。

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权利：

5.1 根据具体项目评估要求通过委托函形式进行委托；

5.2 对具体项目评估的质量、进度标准提出具体要求并进行最终的认定、验收；

5.3 如乙方不按委托函履行相应职责，或有其他不良行为的，有权要求乙方更换工作人

员，改进相关工作，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5.4 根据项目评审的需要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可以委托乙方从事其他类型的项目评

审。

义务：

5.4 协助乙方协调相关的外部关系，为项目评估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。

5.5 协助项目单位及时向乙方提供与项目评估有关的资料。

5.6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评估费。

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权利:

6.1 依据法律法规、本协议相关规定及甲方要求对委托项目进行评估，要求相关单位提

供评估所需资料，并出具独立的评估意见；

6.2 按照合同取得项目评估的费用；

义务：

6.3 根据甲方对项目评估的进度要求，确保评估报告和评标工作的质量及时效；

6.4 依据甲方要求及投标承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评估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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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支付应由乙方自己承担的评估费用；

6.6 完成甲方要求的其他工作。

6.7 乙方应当做好回避，以保证公平、公正地开展评估工作。承担某一项目投资咨询评

估工作的评估单位，不得承担同一项目的可能影响客观公正评估的其他前期工作（事项编制、

勘察设计等）；或者与承担前述项目其他相关前期工作的单位、项目业主单位之间不得存在

控股、管理关系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的重大关联关系。评估单位在接受委托时，如存在前款

规定的情况，应当主动向甲方进行说明。

第七条 合同组成

本协议为项目评审和咨询服务的框架协议，与招标文件、乙方投标文件及承诺、中标通

知书等共同构成完整的合同。具体服务内容以甲方出具的委托函或双方另行签订的服务合同

为准。

第八条 其他

8.1 因履行本协议导致的所有争议，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

8.2 本协议经甲、乙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

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二份。

8.3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(以下无正文)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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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2023-01-12 日期：2023-01-12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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